附件4
联合测绘成果标准及要求
 规划条件竣工核实应按行政主管部门相关技术标准开展，出具《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核实报告》，成果内容应当符合《城市测量规范》要求，成果形式应当包含规划条件核实相关内容、竣工现场照片、建设工程四至平面位置关系图、立面图、竣工测量地形图。成果数据应符合“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示第一部分：1:500 1:1000 1:2000 地形图图式（GB/T20257.1-2007）”并满足淮南市基本地形图动态更新技术要求。
房产测绘应执行自然资源部《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》、国家标准《房产测量规范》（GB/T 17986—2000），出具《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》，成果内容主要包括分层图、分户图、测绘成果报告书、房产入库数据、审核意见表。成果应明确房屋测量现状与竣工图是否一致、建筑物（含地下空间）是否超出用地权属范围等内容。成果应能满足行政管理及不动产登记的要求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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